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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第四屆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 

第 1 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14 年 7月 15 日（二）下午 1時 30 分 

貳、 地點：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美術館 3樓教室 

參、 主席：朱委員淑敏 

肆、 紀錄：温信凱、黃雅莉、江筱慧 

伍、 出席委員：朱委員淑敏、邱委員上嘉、符委員宏仁、古委員宜靈、鍾

委員心怡、劉委員銓芝、劉委員敏耀、林委員光華、古委員武南 

陸、 請假委員：李委員安妤、周委員秋堯、王委員貞富、劉委員立偉、林

委員曉薇、賴委員美蓉 

柒、 本次審議案由 

一、 縣定古蹟竹東九牧第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及古蹟公告事項檢討 

二、 歷史建築新埔警分局長宿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  

三、 歷史建築竹東蕭如松故居建築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  

四、 本縣具文化資產價值之建造物列冊審查案 

捌、 宣讀「新竹縣第三屆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

觀審議會第 5次會議」決議。 

結論：同意備查。 

玖、 報告事項 

一、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條規定，本審議會任

務如下： 

(一)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

之指定、登錄、廢止之審議。 

(二) 辦理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至第 20 條、第 34 條第 2項、

第 36 條、第 60 條第 2項、第 62 條第 1項規定之審議。 

(三) 其他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重大事項之審議。 

二、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 條規定，會議由召集

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或迴避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

席。經現場委員互相推選後，由朱委員淑敏擔任主席。 

三、 本次審議會於 114 年 7月 15 日下午 1時 30 分辦理，出席委員人數

達法定成會要件(委員總數 15 人，出席 9人，過半數出席)，其中

出席委員為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之代表者，比例超過二分之一。 

壹拾、 審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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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由一： 縣定古蹟竹東九牧第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及古蹟公告

事項檢討 

指定名稱 竹東九牧第 

種類 宅第 

本體及面積 
本體：一堂五橫屋及東南側豬欄、雞舍、豬廁，水倉等附屬設施。 

面積：1181.68 平方公尺 

定著土地範

圍及面積 

竹東鎮二重埔段 200-9、200-180、200-181、200-182、 200-183、

200-184、200-185、200-186、200-187、200-191、 200-194、200-240、

200-241、201(局部)、201-4、201-5、201-6、201-7、201-8、201-9、

201-10、201-11、201-12、201-13、201-14、201-15、201-16 及 201-17、

201-20 地號；計 29 筆土地，面積：4,570 平方公尺 

(一) 決議：有關「縣定古蹟竹東九牧第」公告內容事項檢討案，

本案出席委員 9位，迴避委員 0位，同意 8位，不同

意 1位，達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本案公告事項修正

方案。指定理由請團隊參酌委員意見修正，並授權文

化局組成專案小組審查確認，以茲公告。 

(二) 其他意見：原公告「縣定古蹟竹東九牧第」定著土地範圍，

其面積計算經查有誤，爰配合本次修復及再利用

計畫重新進行土地範圍之現地調查與統計。竹東

鎮二重埔段 200-1 地號，已分割為 3筆地號

(200-1、200-240、200-241 地號)，為避免擴及

非必要區域，以不減損古蹟價值，並本於「最小

影響所有權人」原則，爰本次調整後不納入 200-1

地號土地範圍內。 

二、 案由二：歷史建築新埔警分局長宿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 

(一) 決議：有關「歷史建築新埔警分局長宿舍」修復及再利用計

畫審查案，本案出席委員 9位，扣除應迴避委員 1位，

同意 8位，不同意 0位，達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本

案通過審查。 

(二) 其他意見：無。 

三、 案由三：歷史建築竹東蕭如松故居建築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 

(一) 決議：有關「歷史建築竹東蕭如松故居建築群」修復及再利

用計畫審查案，本案出席委員 9位，扣除應迴避委員

1位，同意 7位，不同意 0位，未表態 1位，達出席

委員半數以上同意本案通過審查。 

(二) 其他意見：無。 

四、 本縣具文化資產價值之建造物列冊審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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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豐扶雲社孔聖亭 

決議：本案出席委員 9位，迴避委員 0位，其中持續列

冊追蹤 8位、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 1位、解

除列冊追蹤 0位，達出席委員半數以上決議「新

豐扶雲社孔聖亭」持續列冊追蹤。 

(二) 芎林大典紀念雙匯橋 

決議：本案出席委員 9位，迴避委員 0位，其中持續列

冊追蹤 5位、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 3位、解

除列冊追蹤 0位、未表態 1位，達出席委員半數

以上決議「芎林大典紀念雙匯橋」持續列冊追蹤。 

壹拾壹、 臨時動議：無 

壹拾貳、 散會：下午 5時 


